
邵   阳   学   院 
 

关于印发《邵阳学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任务分解表》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各部门： 

按照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工作

的通知》《关于调整 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的通知》等文

件精神，为进一步做好我校疫情防控和今年春季学期开学准备

工作，现将《邵阳学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任务分

解表》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部门对照任务分解表，进一步

查漏补缺，完善细化各项工作方案，切实做到疫情防控和开学

工作准备充分、措施得力、工作有序，确保师生生命安全、校

园平安稳定。 

  

邵阳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3日  

 

 

 

 

 

 

 

 



附件： 
   

邵阳学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任务分解表 

内容 具体任务 责任单位 

防控工

作体系 

1.成立学校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为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各学院、各部门、单位负责人

为本部门防控工作的责任人。 

党政办 

2.成立学校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专项工作机构或组织，明确职责分工，责任到岗，任

务到人。 
党政办、校医院 

3.建立学校、学院、班级三级防控工作联系网络，及时收集和报送相关信息。 

人事处、学工处、学科与研

究生处、国际交流处、继续

教育学院、二级学院 

4.各校区指定防控工作责任人。 校医院、保卫处 

5.制定和完善防控工作的“两案八制” 

开学准备工作方案 党政办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校医院 

传染病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制度 校医院 

学生晨检制度 学工处、校医院 

因病缺勤登记、追踪制度 学工处 

复课证明查验制度 校医院 

学生健康管理制度 校医院 

环境卫生检查通报制度 后勤、总务处 

传染病防控的健康教育制度 校医院 

通风、消毒制度 总务处、后勤 



6.明确教育主管部门、属地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医疗机构/定点医院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加

强沟通，取得专业技术支持，开展联防联控。 
校医院 

7.明确学校疫情报告人，及时向有关单位报送信息。 校医院 

8.严格落实工作责任，严肃追责。 组织部、纪检监察室 

开学前

防控工

作措施 

9.全面加强校园管理和环境卫生整治。实行封闭式管理，落实严格的门禁制度，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校园。 
保卫处、后勤、总务处 

10.认真制定延期开学工作方案。按照“一地一校一策”原则，制定包括返校、报到、教学安排、食

堂就餐等在内的延期开学工作方案。 

党政办、教务处、学工处、

后勤、总务处 

11.编制开学安全提醒并通知到每位学生，要求学生未经学校批准不得提前返校、在离家前做好健康

检测、在返校路途注意安全防护。教职员工、学生返校后需第一时间监测体温，登记健康信息，不

允许带病或未解除医学观察人员上班上学。 

学工处、人事处、校医院、

各单位、各部门 

12.建立教职员工和学生假期行踪和健康监测机制。全覆盖、无遗漏、精准摸清重点人群底数并建档。

了解患病人员发病情况，摸清来自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教职员工、学生数量及其在校内各学院、年

级、班级的分布，掌握师生返校前 14 天的可疑接触经历、旅行经历和身体健康状况。 

校医院、人事处、学工处、

离退休工作处、各单位、各

部门 

13.设置相对独立的健康观察和管理的场所，配备足量的防护用品等物资。做好医学观察的预案和准

备工作。 

校医院、学工处、总务处、

国资处、后勤、基建处 

14.制定师生分期分批返校方案，精准安排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教职员工、学生分省份、分期、分批

有序返校。 
人事处、学工处、教务处 

15.科学统筹教育教学安排，做好教材等教学工作保障。 

教务处、学科与研究生处、

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网

络信息中心、国有资产处 



16.针对湖北籍学生制定专门方案。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情况，提前对春季开学工作科学研判。在学校

延期开学后，如疫情尚未解除，湖北籍学生暂不返校。通过线上教学方式对湖北籍学生开展教学活

动。 

教务处、学工处 

17.开展全校环境清洁整治行动，彻底消除卫生死角和蚊虫滋生地。做好食堂、饮用水的安全监管。 后勤服务中心 

18.设置充足的洗手水龙头，配备足够的洗手液或肥皂。 后勤服务中心 

19.加强宣传和培训。通过新媒体、多媒体、网络课程、慕课、海报等形式，对师生进行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宣传教育。及时发布预警提醒、本地本校防控工作举措、最新进展及成

效，推送防控知识，解答师生疑问。 

宣传部、校医院 

开学后

防控工

作措施 

20.开学时立即启动入校体温检测制度，严控进校人员管理。在图书馆、食堂、会议室、宿舍楼等人

群密集场所设置红外体温探测器，必要时测量体温后入内。 
校医院、保卫处 

21.妥善安排分批返校的重点人员，做好居家医学观察和集中医学观察，安排专人指导和服务，提供

生活保障和心理辅导，管理和服务人员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妥善安排因疫情误课学生的教育教学活

动。 

校医院、人事处、学工处、

教务处、保卫处、后勤 

22.每日对非重点人群的教职员工（含食堂从业人员等）和学生进行晨检、因病缺勤登记与报告、复

课证明等日常防控工作。不允许带病上学或上班。因病缺课（勤）人员应由校医根据医院返校证明

和隔离期限确认后，方可返校。 

人事处、学工处、后勤、校

医院、各单位、各部门 

23.如发现有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早期症状（如发热、乏力、干咳等）和异常情况的，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 
校医院、附属第一医院 

24.全面做好校园环境清洁，垃圾日产日清，保持干净、整洁的校园环境。对物体表面和室内空气等

定期按指引进行消毒。 
后勤、总务处 

25.要通过网络、微信群、手机短信等方式，加强卫生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加强教职员工培训，开展

应急处置演练。开学第一周，要对学生进行一次集中疫情防控知识教育。 
宣传部、校医院、学工处 



26.切实做好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开学后要组织一次集体心理辅导，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防控整

体部署。 
学工处、人事处、教务处 

27.校医院制订医院感染防控预案和工作流程，做好感染性医疗废物处置和管理。开展诊疗和健康监

测时，医务人员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校医院、总务处 

28.食堂采购人员、送货人员和查验人员在工作期间做好个人防护。加强对集体配餐单位监控管理，

督促落实送餐到校人员的健康管理和个人卫生防护。 
后勤服务中心 

29.食堂进货严格落实索证索票，不得使用来源不明的家禽家畜。严禁采购食用野生动物。 后勤服务中心 

30.对不按照要求进行报告、隔离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限期改正。对发生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和疑似病例隐瞒、缓报、谎报的，疏于管理或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按规定

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责任。 

组织部、纪检监察室、学工

处 

注：1、请各责任单位根据任务分解表进一步完善细化工作方案，并将细化后的工作方案于 2月 18日 17:00前发送至 4889975@qq.com，联系

人：龙哲，联系电话：18673956688（6530）。 

    2、任务分解表中所涉及教职工（包括离退休人员、外籍教师、临时用工、非本校职工在校内居住人员、在校内从事经营活动人员等）相

关工作由教师工作部（人事处）牵头，所涉及学生（包括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留学生）相关工作由学生工作部（处）牵

头。 

 


